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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員、科技部人文司經濟學門召集人

多年期專題計畫的寫作

陳恭平＊

在本質上，多年期和一年期的計畫其實並無不同，都是因研究上對人力、

耗材、差旅及資料收集上的需要，並以申請人過去的研究成績及計畫構想為執

行能力的佐證，而向科技部申請經費補助。但由於多年期計畫的經費需求常遠

高於一年期計畫，因此多年期計畫若要獲得補助，審查人對上述兩種佐證的期

望通常比較高。然而，這個 「期望」 是什麼？再者，多年期計畫的精神，從科技
部的申請表格及說明中所得到的資訊，應是希望鼓勵長期對較重要研究議題的

較深入探討。這是合理的，因為在一般情況下，較深入而重要的議題，的確需

要較長時間的醞釀和思考，用較多的時間和精力來論證，以及 （如果是實證論文
的話） 較多的人力來收集和整理資料。準此，多年期計畫和一年期的計畫如果有
什麼不同的話，應該是因計畫的深入及重要而產生研究時程上的差異使然。也

因為如此，在申請之前首先應該思考的，是手裡的研究構想，是不是有多年期

計畫的分量。有了這個分量，才能去談論寫作的問題。本文的目的，是就上述

的 「期望」 及 「分量」，提出一些我自己的看法。
在此要特別說明的是，各學門對計畫補助的要求，不論在標準、審查重點

及品質的判斷上都有相當的差異。其次，計畫審查人因領域、經歷、學術看法

甚至個性上的不同，在審查標準上也會有或多或少的不同。因此本文所論及

的，只能看成是我個人對理想的多年期計畫所應具特質的淺見，以及自己在撰

寫計畫時，要求自己能做到的方向 （當然，有時連自己都沒做到）。再其次，人
文領域和社會科學領域在研究方法上有很多本質上的差距。因此本文的許多論

點也許並不適用於人文學門。最後，本文也並非一個教戰守則，目的絕不在於

提出一個如何把一份並沒有足夠分量的研究構想，透過某種撰寫的方式去「升

級」，而得到較長期及較多的研究經費的策略。另外，申請計畫的王道，其實是

自己過去的研究成績。一個已然證明自己研究成績的申請人，在研究計畫裡所

提的構想及其可行性，都比較容易得到審查人的信任。也因此，即使是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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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研究成績比較亮眼的申請人，得到審查人支持的可能性會高的多。原因

無他，就是因為任何計畫，在事前判斷其執行成果時，都有不確定性。然而，

如果申請人已經在過去的研究中證明自己，自然容易贏得信任。但本文的目的

只是計畫的撰寫，因此研究成績這方面並非本文所要討論的。

多年期計畫在撰寫上的最大困難，是由於執行時間較長 （尤以三年或以上
者為然），如何去準確預期後期的結果，並說服審查人。在這一點上，最好的方

法，應該是證明自己對計畫的主要環節，已深思熟慮過。而一個深思熟慮的計

畫，我認為應包括，首先，申請人對與議題相關的其他重要研究，必須了然於

胸。知識的發展是累積性的。不論是多麼創新的研究，都是以前人的研究為基

礎再往前推進。即便是偉大的牛頓，也認為他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而即便是
劃時代的論理如相對論，愛因斯坦也認為是以牛頓力學為其基石。每一個領域

的知識進展，多半有一條脈絡鮮明的主要流域。越重要的研究，就越容易和這

條主流有明確的相互關係。而越枝節的研究，和這條主流就相距越遠。也因

此，在計畫內容裡，除了清楚的說明其議題在文獻上現有的結論之外，更重要

的是說明相對於現有的結論，研究計畫的貢獻將會是什麼，以及這個貢獻，將

對日後的研究產生什麼影響。簡言之，這個計畫在承先啟後上的 「文獻定位」，
必須有充分的說明。我自己在審查研究計畫時，常有的一個困擾，是雖然計畫

內容裡都羅列了相關文獻，但申請人好像並沒有讀過，或只是簡單讀過，但只

交代文獻的結論是什麼而已。似乎列舉相關文獻的目的，只是消極的證明自己

要從事的研究沒有人研究過，或者自己用了和別人不同的方法。然而，為什麼

沒有其他人研究過的議題或用過的方法，就值得做？最重要的判斷，可能還是

這個議題在該領域的知識進展中，因其所占有的位置，以及其在這個主要道路

上往前的開墾，而顯示出的重要性。這才是研究計畫必須清楚說明的。對於比

較枝節性的研究，其主要目的是填補還沒有填滿，但即使填滿也對所屬領域並

無太大實質影響的研究，也許只交待現有文獻就可以。但這樣的研究也許不適

合申請多年期計畫。一個值得花兩年以上的時間並使用這麼多經費執行的計

畫，應該要在知識發展的洪流中，占有一個可安身立命的可見的位置。

其次，一個多年期的計畫，應該要是長期構思的結果，而非在計畫申請前

一兩個月才開始去尋找題材。事前的深思熟慮，本來就是任何計畫在申請之前

的必要條件，但這對多年計畫尤其重要。這不只是關係個人研究計畫的成功或

失敗，最重要的是，計畫執行者動輒向納稅人要求幾百萬的研究經費，計畫前

的長期思考，代表的不只是對個人研究的負責，更是對納稅人支持學術研究最

起碼的尊重及感謝。也因此，申請人在上述的相關文獻闡述，以及計畫的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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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及貢獻都已經清楚說明之後，就要說明執行成功的可能性。事實上，如果

是一個好的計畫，計畫的前提及材料和所預期要達成的結果之間，幾乎都會有

一個非常強烈的邏輯關係。換句話說，雖然計畫還沒有執行，但因果之間的可

能性，以及大多數會影響這個關係的因素，都應早已在腦中仔細考慮過，並在

直覺的判斷上已有強烈的信心。以很多人喜歡用的說法，是計畫的內容，要有

一個合乎邏輯而敘事明確的「故事」。而多年期計畫撰寫的第二個重點，就是將

這個強烈的邏輯關係考慮周詳之後，清楚地傳達給審查人，以爭取他們的認同。

準此，如果計畫是理論性質的，那麼申請人在計畫申請前，其實應該已經

在一個很單純的情形下，簡單的證明或論證出理論的正確或合理性，而計畫執

行的主要目的，是在很廣泛 （general） 的情形下證明或框限 （qualify） 其理論的普
遍性。如果是實證性的計畫，那至少應該已經收集了部分的資料，並在這個資

料上，已經做了簡單的統計分析，大致確認過自己對議題的看法是正確或是有

意義的。但如果還沒有資料，那麼就應該詳細的說明自己希望收集什麼資料，

資料所包含的變數，這些變數對所研究議題的適切性，以及 （最重要的） 自己有
能力收集到這些變數資料。然而實證研究和理論研究不同的是，理論研究的議

題，如果有強烈的直覺，那麼即便不能在廣泛的情形下證明其正確性，至少在

某些不是很重大，但合於事實的假設下是可以證明的。然而實證研究的基礎是

資料，如果資料並不支持自己的論點，則無論如何都無法改變。也因此，實證

研究的另一個重要考慮，是必須設想到資料分析後不論顯示什麼結果，自己的

研究計畫都要有貢獻。

最後，對於計畫 「分量」 的考慮，在我的印象裡，是審查人刪減計畫預算最
主要的原因之一。很多多年期研究計畫內容的最後一年，給人分量相當輕的感

覺。例如，申請人主要的目的，常只是延伸 （extend） 前一兩年的研究結果，而
這個延伸有時並沒有特別的重要性，或者是並不需要一年的時間就可以完成

的。這種勉強把計畫執行期拉長的做法，有時反而讓審查人反感，而得到反效

果。


